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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隆汽車立足台灣超過一甲子，六十多年來，在「追求顧客滿意‧創造企業繁榮‧

貢獻社會福祉」的經營理念引領下，紮根台灣、胸懷國際，抱持著珍惜台灣這塊

土地的信念，關懷企業所在的環境，努力從不同面向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CSR 委員會推動情形 

本公司重視公司治理、環境保護、社會參與，並納入公司管理方針與相關營運活

動。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與獲利的同時，亦兼顧利害關係人權益並履行企業社會

責任。詳細說明請參閱本公司各年度年報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風險管理」及

「利害關係人的經營及互動」。 

 

裕隆汽車以總經理為召集人，延攬各部門代表組成 「企業社會責任專案推動小

組」(簡稱 CSR 小組)，除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等營業活動進行追蹤管理，

並依重大性原則，進行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或公司治理議題之風險評估。

每年完成前一年度之 CSR 報告書，並由專責單位(CRS 小組下之財企部)每年定

期彙總公司治理執行情況向董事會彙報，包含內部控制、環境保護、租稅、勞工

等相關議題的進展與執行情況。 

 

此外，為了更快回應社會、環境與社會議題，除了定期由專責單位於董事會彙報

外，裕隆亦有專責團隊依議題的性質與內容提報決策會議，依董事會授權範圍，

及時因應相關利害關係人議題。 

 

裕隆推動 ESG 績效 

本公司在積極提升企業營運績效的同時，也極為重視公司治理。除持續強化公司

治理面向外，更擴大範圍，在 ESG(E：環境永續、S：社會責任、G：公司治理)

採取更積極的作為。 裕隆汽車目前已在三義廠區累積建置 5.2 MW 的太陽能發

電量，未來五年計劃達到 20.2 MW，目標最終用電量可以 100%來自太陽光電：

預計 2023 年太陽能發電量等於用電量，朝向碳中和目標；2025 年累積完成 

20.2MW 容量佈建，除滿足自用外，更可提供約 6.2MW 容量供轉售。因為超前

佈建太陽能裝置，裕隆汽車因此於 2021 年 5 月榮獲天下雜誌「減碳企業前 50

強」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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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月報 

簡明月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月之供電報

告、售電報告以及收支實績比較表。 

 發電業之每月供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月之供電情形及設備

狀況，含裝置容量、發電量、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量因數、可

用率、最大出力值、熱耗率）、燃料耗用量、機組停機容量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量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量 1-1 

2. 發電量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量、廠用電

量、淨發電量、自用電量 
1-2 

3. 發電設備運作情

形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量因

數、可用率、最大出力值，以及各發

電機組之每度低熱值毛熱耗率（LHV 

Gross） 

1-3 

4. 燃料耗用量 

當月之燃料煤、亞煙煤、燃料油、柴

油、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

蔗渣用量 

1-4 

5. 機組停機容量 
當月及預計下個月各發電機組之停機

事由、停機容量、停機期間 
1-5 

6. 發電機組之空氣

污染排放量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硫氧化物、氮氧化

物、粒狀污染物平均排放量 
1-6 

7. 發電機組淨尖峰

供電能力調整表 

發電機組當月的淨尖峰供電能力調

整，包含出力調整原因、累計調整次

數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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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裝置容量 

民國 110 年 11 月份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實績值(瓩) 

較上年同期增減

(%) 
備註 

太陽能 
裕隆汽車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光電發電

機組 
2,400.125 NA 

 

        

        

        

        

        

        

合計  2400.125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

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

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

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5. 裕隆第四期太陽能電業執照於 110 年 10 月 28 號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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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發電量 

民國 110 年 11 月份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毛發電量 廠用電量 淨發電量 自用電量 
備註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太陽能 
裕隆汽車製

造股份有限

公司 

太陽光電發

電機組 
 1,312,199  NA  0  NA 1,586,715  NA  NA  NA 

 

                      

            

                      
合計  1,312,199  NA  0  NA 1,586,715  NA  NA  NA  

備註： 
1. 廠用電量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  
2. 自用電量係指廠商自行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量，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即不含發

電所內用電）。 
3.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

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4.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5.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6.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7. 毛發電量與淨發電量區間為 6~11 月(6~10 月為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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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民國 110 年 11 月份 

(1)容量因數、可用率、最大出力值 

能源別 
電廠/發
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容量因數 可用率 最大出力值 

備註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太陽能 

裕隆汽

車製造

股份有

限公司 

太陽光

電發電

機組 
12 NA 12 NA 100 NA 100 NA 11 NA 11 NA  

                

                

                

合計 12 NA 12 NA 100 NA 100 NA 11 NA 11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

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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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機組停機容量 

民國 110 年 11 月份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月份 下個月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無停機 無 無 無 無 無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例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例如機電事故）

等非正常運轉或待機狀態時，需記錄填報。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不論待機或運轉中發生不意之障礙，

不能正常啟用或不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律列為事故。但發現設備

運轉情況異常尚可繼續運轉而不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力調度

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力調度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不列為事

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欄位請依下列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聯 K13 線路工作 

K 2 解聯 K14 指令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力潮流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爐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量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路檢修 

K12 線路故障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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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電業之每月售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狀況。其中，傳統

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發電業依其售電

對象填報相關內容，含售電量及用戶數。 

項目 
內容 表單編

號 

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

電量 
當月各能源類別售電量 2-1 

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

售電量 

依據各能源類別及不同業者，當

月所售予各業者之電量 
2-2 

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當月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

實績值 
2-3 

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當月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

實績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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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量 

民國 110 年 11 月份 

能源別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累計 

實績值(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實績值(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太陽能  1,586,715 NA 1,586,715  NA 

       

       

       

       

       

         

合計  1,586,715 NA 1,586,715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

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

填寫。 
2. 售電量區間為 6~11 月(6~10 月為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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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實績比較表 
收支實績比較表 

民國 110 年 6~11 月份 

項    目 

本月份發生數 累計實績數 

實績數 

(A) 

去年同期 

(B) 

差異 

(A-B) 

實績數 

 (C) 

去年同期 

(D) 

差異 

(C-D) 

1. 營業收入 7,734,826  NA NA 7,734,826 NA NA

 電業收入 7,734,826  NA NA 7,734,826 NA NA

 其他營業收入  0 NA NA  0 NA NA

2. 營業支出 8,756,072  NA NA 8,756,072 NA NA

營業成本 7,543,333  NA NA 7,543,333 NA NA

營業費用 1,212,738  NA NA 1,212,738 NA NA

3. 營業收益(1-2) (1,021,246) NA NA (1,021,246) NA NA

4. 稅前盈餘 (1,021,246) NA NA (1,021,246) NA NA

備註： 

電業收入為 6~11 月太陽能發電躉售台電合計值 

營業成本是直接單位投入的費用(含太陽能維運) 

營業費用是間接單位投入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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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隆汽車立足台灣超過一甲子，六十多年來，在「追求顧客滿意‧創造企業繁榮‧

貢獻社會福祉」的經營理念引領下，紮根台灣、胸懷國際，抱持著珍惜台灣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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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與獲利的同時，亦兼顧利害關係人權益並履行企業社會

責任。詳細說明請參閱本公司各年度年報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風險管理」及

「利害關係人的經營及互動」。 

 

裕隆汽車以總經理為召集人，延攬各部門代表組成 「企業社會責任專案推動小

組」(簡稱 CSR 小組)，除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等營業活動進行追蹤管理，

並依重大性原則，進行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或公司治理議題之風險評估。

每年完成前一年度之 CSR 報告書，並由專責單位(CRS 小組下之財企部)每年定

期彙總公司治理執行情況向董事會彙報，包含內部控制、環境保護、租稅、勞工

等相關議題的進展與執行情況。 

 

此外，為了更快回應社會、環境與社會議題，除了定期由專責單位於董事會彙報

外，裕隆亦有專責團隊依議題的性質與內容提報決策會議，依董事會授權範圍，

及時因應相關利害關係人議題。 

 

裕隆推動 ESG 績效 

本公司在積極提升企業營運績效的同時，也極為重視公司治理。除持續強化公司

治理面向外，更擴大範圍，在 ESG(E：環境永續、S：社會責任、G：公司治理)

採取更積極的作為。 裕隆汽車目前已在三義廠區累積建置 5.2 MW 的太陽能發

電量，未來五年計劃達到 20.2 MW，目標最終用電量可以 100%來自太陽光電：

預計 2023 年太陽能發電量等於用電量，朝向碳中和目標；2025 年累積完成 

20.2MW 容量佈建，除滿足自用外，更可提供約 6.2MW 容量供轉售。因為超前

佈建太陽能裝置，裕隆汽車因此於 2021 年 5 月榮獲天下雜誌「減碳企業前 50

強」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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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月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月之供電報

告、售電報告以及收支實績比較表。 

 發電業之每月供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月之供電情形及設備

狀況，含裝置容量、發電量、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量因數、可

用率、最大出力值、熱耗率）、燃料耗用量、機組停機容量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量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量 1-1 

2. 發電量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量、廠用電

量、淨發電量、自用電量 
1-2 

3. 發電設備運作情

形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量因

數、可用率、最大出力值，以及各發

電機組之每度低熱值毛熱耗率（LHV 

Gross） 

1-3 

4. 燃料耗用量 

當月之燃料煤、亞煙煤、燃料油、柴

油、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

蔗渣用量 

1-4 

5. 機組停機容量 
當月及預計下個月各發電機組之停機

事由、停機容量、停機期間 
1-5 

6. 發電機組之空氣

污染排放量 

當月各發電機組之硫氧化物、氮氧化

物、粒狀污染物平均排放量 
1-6 

7. 發電機組淨尖峰

供電能力調整表 

發電機組當月的淨尖峰供電能力調

整，包含出力調整原因、累計調整次

數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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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裝置容量 

民國 110 年 12 月份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實績值(瓩) 

較上年同期增減

(%) 
備註 

太陽能 
裕隆汽車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光電發電

機組 
2,400.125 NA 

 

        

        

        

        

        

        

合計  2400.125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

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

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

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5. 裕隆第四期太陽能電業執照於 110 年 10 月 28 號核發。 

 



3 

表 1-2 發電量 

民國 110 年 12 月份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毛發電量 廠用電量 淨發電量 自用電量 
備註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太陽能 
裕隆汽車製

造股份有限

公司 

太陽光電發

電機組 
 206,540  NA  0  NA 208,312  NA  NA  NA 

 

                      

            

                      
合計  206,540  NA  0  NA 208,312  NA  NA  NA  

備註： 
1. 廠用電量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  
2. 自用電量係指廠商自行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量，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即不含發

電所內用電）。 
3.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

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4.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5.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6.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7. 毛發電量與淨發電量區間為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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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民國 110 年 12 月份 

(1)容量因數、可用率、最大出力值 

能源別 
電廠/發
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容量因數 可用率 最大出力值 

備註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太陽能 

裕隆汽

車製造

股份有

限公司 

太陽光

電發電

機組 
12 NA 12 NA 100 NA 100 NA 11 NA 11 NA  

                

                

                

合計 12 NA 12 NA 100 NA 100 NA 11 NA 11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

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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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機組停機容量 

民國 110 年 12 月份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月份 下個月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無停機 無 無 無 無 無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例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例如機電事故）

等非正常運轉或待機狀態時，需記錄填報。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不論待機或運轉中發生不意之障礙，

不能正常啟用或不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律列為事故。但發現設備

運轉情況異常尚可繼續運轉而不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力調度

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力調度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不列為事

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欄位請依下列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聯 K13 線路工作 

K 2 解聯 K14 指令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力潮流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爐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量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路檢修 

K12 線路故障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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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電業之每月售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狀況。其中，傳統

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發電業依其售電

對象填報相關內容，含售電量及用戶數。 

項目 
內容 表單編

號 

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

電量 
當月各能源類別售電量 2-1 

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

售電量 

依據各能源類別及不同業者，當

月所售予各業者之電量 
2-2 

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當月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

實績值 
2-3 

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當月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

實績值 
2-4 



7 

表 2-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量 

民國 110 年 12 月份 

能源別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累計 

實績值(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實績值(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太陽能  208,312 NA 1,795,027  NA 

       

       

       

       

       

         

合計  208,312 NA 1,795,027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

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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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實績比較表 
收支實績比較表 

民國 110 年 12 月份 

項    目 

本月份發生數 累計實績數 

實績數 

(A) 

去年同期 

(B) 

差異 

(A-B) 

實績數 

 (C) 

去年同期 

(D) 

差異 

(C-D) 

1. 營業收入 1,013,488  NA NA 8,748,314 NA NA

 電業收入 1,013,488  NA NA 8,748,314 NA NA

 其他營業收入 0 NA NA 0 NA NA

2. 營業支出 4,692,437  NA NA 19,796,049 NA NA

營業成本 4,444,407  NA NA 17,210,094 NA NA

營業費用 248,030  NA NA 2,585,955 NA NA

3. 營業收益(1-2) (3,678,949) NA NA (11,047,735) NA NA

4. 稅前盈餘 (3,678,949) NA NA (11,047,735) NA NA

備註： 

電業收入為 12 月太陽能發電躉售台電合計值 

營業成本是直接單位投入的費用(含太陽能維運) 

營業費用是間接單位投入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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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年報 

年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年度之供電報告、

售電報告、年度收支實績比較表、當年度財務報告、最近五年度資產

負債表、最近五年度綜合損益表、最近五年度財務分析表，以及關係

企業之關係概況。 

一、發電業之年度供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年之供電情形及設備

狀況，含裝置容量、發電量、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量因數、可

用率、最大出力值、熱耗率）、燃料耗用量、機組停機容量、空氣污

染排放量，以及未來 10 年發電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量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量 3-1 

2. 發電量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量、廠用電

量、淨發電量、自用電量 
3-2 

3. 發電設備運作

情形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量因數、

可用率、最大出力值，以及各發電機組

之每度低熱值毛熱耗率（LHV Gross） 

3-3 

4. 燃料耗用量 

當年之燃料煤、亞煙煤、燃料油、柴油、

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蔗渣用

量 

3-4 

5. 機組停機容量 
當年及預計下一年度各發電機組之停機

事由、停機容量、停機期間 
3-5 

6. 發電機組之空

氣污染排放量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硫氧化物、氮氧化

物、粒狀污染物平均排放量 
3-6 

7. 未來 10 年發電

機組設置規劃 

未來 10 年所預計新增、除役、汰換之發

電機組規劃及機組規格、性能填報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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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裝置容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本年度 

實績值(瓩)(A) 

上年度 

實績值(瓩)(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太陽能 
裕隆汽車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  

太陽光電發電機

組 

2,400.125  NA  NA  2400.125 

            

            

            

            

            

合計 2,400.125  NA  NA  2400.125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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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發電量 

110 年度 

(1)毛發電量、廠用電量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毛發電量 廠用電量 
備註 本年度實績

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

(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本年度實績

值(度)(C) 
上年度實績值

(度)(D) 
年度差異比較

(C/D-1)*100 

太陽能 

裕隆汽車

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太陽光

電發電

機組 

1518739 NA NA NA NA NA  

          

          

          

          

合計 1518739 NA NA NA NA NA  

備註： 
1. 廠用電量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 
2.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3.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5 

(2)淨發電量、自用電量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淨發電量 自用電量 

備註 本年度實績

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

(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本年度實績

值(度)(C) 
上年度實績值

(度)(D) 

年度差異比較

(C/D-1)*100 

太陽能 

裕隆汽車

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機組 

1795027 NA NA NA NA NA  

          

          

          

          

合計 1795027 NA NA NA NA NA  

備註： 
1. 自用電量係指廠商自行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量，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

等（即不含發電所內用電）。 
2.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3.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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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110 年度 

(1)容量因數、可用率、最大出力值 

能源別 
電廠/發
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容量因數 可用率 最大出力值 

備註 
本年度

實績值

(%)(A)

上年度

實績值

(%)(B)

年度差異

比較(%) 
(A/B-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C)

上年度 
實績值 
(%)(D) 

年度差異

比較(%) 
(C/D-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E) 

上年度

實績值

(%)(F)

年度差異比

較(%) 
(E/F-1)*100

太陽能 

裕隆汽

車製造

股份有

限公司

太陽光

電發電

機組 

12 NA NA 100 NA NA 11 NA NA  

             

             

             

合計 12  NA  NA  100  NA  NA  11  NA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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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電機組每度的低熱值毛熱耗率（LHV Gross） 

項目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本年度實績值(%) 

(A) 
上年度實績值(%) 

(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備註 

汽力機       

複循環       

氣渦輪       

柴油機       

備註： 
1.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2.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3.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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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燃料耗用量 

110 年度 

 (1)燃煤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量 

進口量 
國內 

採購量

毛熱值

(kcal/kg
) 

淨熱值

(kcal/kg
) 

使用量 
期末 
存量 

備註 

1.燃料煤

(濕基) 
公

噸 
        

2.亞煙煤

(濕基) 
公

噸 
        

3.燃料油 
公

秉 
        

4.柴油 
公

秉 
        

5.其他           
 
 (2)燃油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量 

進口量 
國內 
採購量

毛熱值 
(kcal/liter)

淨熱值 
(kcal/liter)

使用量 
期末 
存量 

備註 

1.燃料油 
公

秉 
        

2.柴油 
公

秉 
        

3.其他           
 
(3)燃氣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量 

進口量 
國內 
採購量

毛熱值 
(kcal/m3

) 

淨熱值 
(kcal/m3)

使用量 
期末 
存量 

備註 

1.天然氣
(NG1) 

立

方

公

尺 

        

2.液化天

然氣(NG2) 

立

方

公

尺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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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棄物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量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垃圾 
公

噸 
      

 

2.RDF 
公

噸 
      

 

3.其他          
 
 
(5)沼氣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量 毛熱值(kcal/m3) 淨熱值(kcal/m3) 備註 

1.沼氣 

立

方

公

尺 

      

 

2.其他         
 
(6)生質能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量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黑液 
公

噸 
      

 

2.蔗渣 
公

噸 
      

 

3.其他         
備註： 

1. 燃料耗用量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料量。 

2.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並填報低位熱值（LHV）。 

3. 若所用燃料未列於上述，請填報於其他欄位並於備註欄填寫燃料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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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機組停機容量 

110 年度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年度 下年度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例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例如機電事故）等非正

常運轉或待機狀態時，需記錄填報。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不論待機或運轉中發生不意之障礙，不能正常啟用

或不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律列為事故。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異常尚可繼續運轉

而不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力調度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力調度處安

排提前停用檢修者不列為事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欄位請依下列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聯 K13 線路工作 

K 2 解聯 K14 指令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力潮流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爐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量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路檢修 

K12 線路故障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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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量 

110 年度 

項目 
電廠/發
電站名稱

機組別 

硫氧化物平均排放量(kg)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量(kg) 粒狀污染物平均排放量(kg) 

本年度 
實績值 

(A) 

上年度 
實績值 

(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C) 

上年度 
實績值 

(D) 

年度差異比較

(C/D-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E) 

上年度 
實績值 

(F) 

年度差異比較 
(E/F-1)*100 

燃煤機組                       

燃氣機組                       
燃油機組                       

備註：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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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未來 10 年發電機組設置規劃 

111 年～120 年 

(1)火力機組 
電廠 
名稱 

機組型式

／编號 
燃料

別 
裝置容量

(MW) 
淨尖峰出力

值(MW) 
毛熱耗率

(Kcal/kWh)
廠效率註

3 (LHV)
硫氧化物 

(SOX)/ppm 
氮氧化物 

(NOX)/ppm
粒狀物 

(PMX)/ppm
預計併

聯日期 
預計商轉/除

役日期 
製造商 

範例： （新增）            

大林 
超超臨界

／#1 
粉煤 800 752 

7896 
KJ/kWh 

45.59% 30 ppm 30 ppm 20 mg/Nm3 106.7.28
106.10.28(新

增) 
GE 

範例： （除役）            

興達 
汽力機／

#1 
粉煤 500 470   200 ppm 300 ppm 31 mg/Nm3  115.4.28(除役) 三菱 

範例： （汰換）            

興達 
汽力機／

#1 
粉煤 500→800 470→752 7896 

KJ/kWh 
45.59% 30 ppm 30 ppm 20 mg/Nm3 106.7.28

106.10.28／
115.4.28 

三菱→

GE 
範例： (淨尖峰出力調整)           

台中 
汽力機／

#1 
粉煤 550→550 517→529.9 7896→? 

45.59%
→？ 

30→? 30→? 20→? 107.1.28   

             

             

             

             

備註： 
1. 本表請填列 10 年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火力機組，並按年度月份順序填寫。 
2. 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兩年實際操作平均值。 
3. 機組因淨尖峰出力值之調整，亦須填寫毛熱耗率、廠效率、污染物排放量之變動前後數值。 
4. 機組型式請填寫超超臨界、複循環、氣渦輪、柴油機。 
5. 廠效率請填寫 LHV Gross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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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風力機組、太陽能機組 

電廠名稱 機組數目 單機容量(MW) 裝置容量(MW) 
淨尖峰出力值

(MW) 
預計 

併聯日期 
預計 

商轉/除役日期 
製造商 

裕隆汽車太陽能 1 1 1.5  2022/7/31 2042/7/30 聯合再生 
裕隆汽車太陽能 1 1 1.2  2022/9/30 2042/9/29 聯合再生 
裕隆汽車太陽能 1 1 2.6  2022/12/30 2042/12/29 聯合再生 

        
        
        

備註： 
1. 本表請填列 10 年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風力機組，並按年度月份順序填寫。 
2. 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兩年實際操作平均值。 
3. 機組因淨尖峰出力值之調整，請須填寫變動前後數值。 
4. 若同一電廠單機容量不同時，請另列填寫。 

 
(3)水力機組、生質能機組 

電廠名稱 機組數目 
單機容量

(MW) 
裝置容量

(MW) 
淨尖峰出力值

(MW) 
預計 

併聯日期 
預計 

商轉/除役日期 
製造商 河流名稱 

         
         
         
         
         
         

備註： 
1. 本表請填列 10 年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水力機組，並按年度月份順序填寫。 
2. 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兩年實際操作平均值。 
3. 機組因淨尖峰出力值之調整，請須填寫變動前後數值。 
4. 若同一電廠單機容量不同時，請另列填寫。 



15 

二、發電業之年度售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狀況。其中，傳統

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發電業依其售電

對象填報相關內容，含售電量及用戶數。另外，針對售電予終端用戶

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另填報未來 10 年售電計畫。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售予公用售電業

之售電量 
當年度各能源類別售電量 4-1 

2. 售予再生能源售

電業之售電量 

依據各能源類別及不同業者，當年所

售予各業者之電量 
4-2 

3. 直供予用戶之售

電量 

當年度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實

績值 
4-3 

4. 轉供予用戶之售

電量 

當年度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實

績值 
4-4 

5.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未來 10 年售

電計畫 

未來 10 年每年的售電規劃量、每度平

均售價與用戶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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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本年度實績值

(度)(A) 
上年度實績值

(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太陽能 1795027 NA NA 

    
    
    
    
    
    
    

合計 1795027 NA NA 
備註：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

（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

類別，進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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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業者名稱＊ 本年度實績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

進行填寫。 
2. 業者名稱欄位，考量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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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行業別 用戶名稱＊ 本年度實績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

填寫。 
2. 行業別歸類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3. 用戶名稱欄位，考量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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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行業別 用戶名稱＊ 本年度實績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行業別歸類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3. 用戶名稱欄位，考量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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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再生能源發電業：未來 10 年售電計畫＊ 

110 年度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名稱─能源別) 售電目標 
售電規劃量/ 

（已簽約用戶業別）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第四年 第五年 第六年 第七年  第八年 第九年 第十年

10 年 
年平均成長

各業別 
合計 

備註 

售電規劃量             

已簽約量合計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每度平均售價(元/度) 
(小數點後四位)             

 

備註： 
1. 有從事直供、轉供電能予終端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依據其對未來直供、轉供之售電計畫，填報此表。若無售電予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

業者，可免填此表。 
2. 行業別歸類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3. 售電計畫請各再生能源業者依據不同之能源別進行填寫。 
4.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5. 「售電規劃量/（已簽約用戶業別）」係為填寫未來售電目標規劃，若該年度已簽署售電合約者於規劃量下，加註填寫分類業別及簽約量。 
6. 簽約戶數欄位係對應該業別下之簽約用戶數。 
7. 該表係為業者針對未來售電計畫所進行之規劃目標，以做為主管機關參考之用，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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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實績比較表 
（1）收支實績比較表 

110 年度 

項    目 
本年度實績數 

(A) 

去年度實績數 

(B) 

年度差異 

(A-B) 

1. 營業收入 8,748,314 NA  8,748,314 

 電業收入 8,748,314 NA  8,748,314 

 其他營業收入 0 NA  0 

2. 營業支出 13,448,509 NA  13,448,509 

營業成本 11,987,740 NA  11,987,740 

營業費用 1,460,768 NA  1,460,768 

3. 營業收益(1-2) (4,700,195) NA  (4,700,195)

4. 稅後盈餘 (4,700,195) NA  (4,700,195)

備註：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益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

之收支實績表。若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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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電業法第六十四條純益規範：「發電業不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收益超

過實收資本額一定比例部分，依規定提撥相當數額。」故，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

源收入後之稅後純益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

表。若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 

○○○年度 

項    目 本年度實績數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減：再生能源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減：再生能源成本及費用  

3. 不含再生能源收益之營業收益(1-2)  

4. 不含再生能源收益之稅後盈餘  

5. 實收資本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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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度財務報告＊ 

  電業除填報年度收支實績比較表外，另須繳交年度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益表、權益變動表、現金流量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且，考量各電業

因經營型態不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異，因此針對年度財務報告不另行訂定

表單格式。 

  另考量年度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量，年度財務報告申報後將不予以公開。 

  電業之組織型態若為公開發行之股份有限公司，則除了繳交年度財務報告，

尚須編製最近五年度之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表及財務分析表。 

  另考量年度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量，最近五年度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不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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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五年度之資產負債表＊ 

（1）個體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項            度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流動資產 12,048,474 13,430,414 27,778,211 21,588,727 28,407,784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註 4） 7,633,561 7,424,065 6,711,446 6,461,658 6,361,945 
無形資產 50,849 57,361 1,263,090 1,275,678 1,277,490 
其他資產（註 4） 58,865,453 58,281,188 44,166,602 68,285,190 56,969,652 
資產總額 78,598,337 79,193,028 79,919,349 97,611,253 93,016,871 

流動負債 
分配前 12,880,622 9,951,525 6,082,477 4,665,156 7,288,443 
分配後（註 5） - 10,951,525 6,082,477 5,719,012 8,200,737 

非流動負債 13,065,852 20,503,035 28,000,464 20,644,257 15,296,275 

負債總額 
分配前 25,946,474 30,454,560 34,082,941 25,309,413 22,584,718 
分配後（註 5） - 31,454,560 34,082,941 26,363,269 23,497,01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52,651,863 48,738,468 45,836,408 72,301,840 70,432,153 
  股  本 10,000,000 10,000,000 15,729,199 15,729,199 15,729,199 
  資本公積 6,578,018 6,563,888 6,566,495 6,597,972 6,665,705 

保留盈餘 
分配前 36,025,088 32,147,077 23,775,185 49,238,886 47,916,002 
分配後（註 5） - 31,147,077 23,775,185 48,185,030 47,003,708 

  其他權益 425,061 403,807 141,833 547,375 497,551 
  庫藏股票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註 7） - - - 564,712 - 
權 益 
總     額 

分配前 52,651,863 48,738,468 45,836,408 72,301,840 70,432,153 
分配後（註 5） - 47,738,468 45,836,408 71,247,984 69,519,859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當年度曾辦理資產重估價者，應予列註辦理日期及重估增值金額。 
5. 上稱分配後數字，請依據董事會或次年度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列。 
6.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7. 本公司於 109 年 3 月 6 日與華創車電公司及鴻海精密工業(股)公司簽署合資協議書，本公司

依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考量對華創車電公司之攸關活動具主導之能力，自 108
年 12 月 31 日始對華創車電公司具控制。考量華創車電公司同屬本公司及台元紡織共同控
制，於編制比較合併財務報表時，應視為自始即已合併重編 107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
負債表及個體權益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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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項            度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流動資產 234,854,492 215,186,668 231,944,241 221,698,791 169,428,441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註 4） 
35,566,354 35,542,275 36,381,174 37,984,471 35,764,145 

無形資產 672,483 804,348 6,770,533 11,577,481 6,880,839 
其他資產（註 4） 52,769,450 49,789,455 38,795,595 48,599,816 46,343,082 
資產總額 323,862,779 301,322,746 313,891,543 319,860,559 258,416,507 
流 動 負

債 
分配前 226,995,138 201,009,483 230,603,249 207,661,949 158,832,963 
分配後（註 5） - 202,009,483 230,603,249 208,715,805 159,745,257 

非流動負債 26,168,118 35,437,943 26,207,143 27,774,636 20,462,405 
負 債 總

額 
分配前 253,163,256 236,447,426 256,810,392 235,436,585 179,295,368 
分配後（註 5） - 237,447,426 256,810,392 236,490,441 180,207,66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益 
52,651,863 48,738,468 45,836,408 71,737,128 70,432,153 

  股  本 10,000,000 10,000,000 15,729,199 15,729,199 15,729,199 
  資本公積 6,578,018 6,563,888 6,566,495 6,597,972 6,665,705 
保留 
盈餘 

分配前 36,025,088 32,147,077 23,775,185 49,238,886 47,916,002 
分配後（註 5） - 31,147,077 23,775,185 48,185,030 47,003,708 

  其他權益 425,061 403,807 141,833 547,375 497,551 
  庫藏股票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

益（註 8） 
- - - 564,712 - 

非控制權益 18,047,660 16,136,852 11,244,743 12,122,134 8,688,986 
權 益 
總 額 

分配前 70,699,523 64,875,320 57,081,151 84,423,974 79,121,139 
分配後（註 5） - 63,875,320 57,081,151 83,370,118 78,208,845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當年度曾辦理資產重估價者，應予列註辦理日期及重估增值金額。 
5. 上稱分配後數字，請依據董事會或次年度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列。 
6.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7. 本公司於 109 年 3 月 6 日與華創車電公司及鴻海精密工業(股)公司簽署合資協議書，本公司

依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考量對華創車電公司之攸關活動具主導之能力，自 108
年 12 月 31 日始對華創車電公司具控制。考量華創車電公司同屬本公司及台元紡織共同控
制，於編制比較合併財務報表時，應視為自始即已合併重編 107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
負債表及個體權益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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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最近五年度之綜合損益表＊ 
（1）個體綜合損益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度 
 
 項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106 年 

營 業 收 入 24,310,315 28,271,894 30,261,929 31,808,738 36,092,796 
營 業 毛 利 2,323,993 2,326,374 2,637,334 2,846,516 2,941,489 
營 業 損 益 1,043,326 1,013,256 1,047,888 1,672,619 1,847,150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3,774,088 1,625,139 (26,084,898) 489,167 472,753 
稅 前 淨 利 4,817,414 2,638,395 (25,037,010) 2,161,786 2,319,903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利 

4,715,516 2,739,210 (25,030,120) 2,037,032 2,288,306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 - 
本 期 淨 利 （ 損 ） 4,715,516 2,739,210 (25,030,120) 2,037,032 2,288,306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 稅 後 淨 額 ） 

183,750 210,291 (138,566) (546,290) (780,119) 

本 期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4,899,266 2,949,501 (25,168,686) 1,490,742 1,508,187 
每 股 盈 餘 4.82 2.80 (26.13) 1.39 1.56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列示。 
5.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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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綜合損益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度 
 
 項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106 年 

營 業 收 入 （ 註 6 ） 78,047,772 82,597,514 85,578,910 88,115,701 94,111,028 
營 業 毛 利 （ 註 6 ） 23,423,534 18,629,605 5,725,273 18,965,226 20,001,414 
營 業 損 益 （ 註 6 ） 7,135,785 (1,218,462) (30,747,539) 2,018,343 1,897,02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註 6） 2,562,023 6,942,010 7,310,391 3,366,719 2,241,421 
稅 前 淨 利 9,697,808 5,723,548 (23,437,148) 5,385,062 4,138,448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利 

7,742,315 4,839,562 (24,533,477) 3,847,036 3,078,421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 - 
本 期 淨 利 （ 損 ） 7,742,315 4,839,562 (24,533,477) 3,847,036 3,078,421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 稅 後 淨 額 ） 

149,839 240,989 (304,732) (687,796) (870,238) 

本 期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7,892,154 5,080,551 (24,838,209) 3,159,240 2,208,183 
淨 利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4,715,516 2,739,210 (24,465,408) 2,037,032 2,288,306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 - - (564,712) - - 
淨利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3,026,799 2,100,352 496,643 1,810,004 790,115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

公 司 業 主 
4,899,266 2,949,501 (24,603,974) 1,490,742 1,508,187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 - - (564,712) - -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

控 制 權 益 
2,992,888 2,131,050 330,477 1,668,498 699,996 

每 股 盈 餘 （ 註 7 ） 4.82 2.8 (26.13) 1.39 1.56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列示。 
5.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6. 本公司認為將租賃資產減損損失(原帳列管理費用)及呆帳收回利益(原帳列其他營業收入)

分別入租賃成本及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減項較為適當，故於 109 年改變合併綜合損益表之表
達，108 年度比較資訊予以重分類，俾使表達一致。 

7. 本公司於 109 年 8 月 11 日減資彌補虧損，故 108 年之每股盈餘業以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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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五年度之財務分析表＊ 
（1）個體財務分析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年   度（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分 析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率 33.01 38.46 42.65 25.93 24.28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

設備比率 
860.91 932.66 682.96 1,141.84 1,107.09 

償債

能力

％ 

流動比率 93.54 134.96 456.69 462.77 389.76 

速動比率 35.11 90.54 383.62 363.88 327.21 

利息保障倍數 25.48 13.25 (114.41) 15.577 146.37 

經營

能力 

應收款項週轉率（次） 112.03 134.57 42.11 40.71 46.97 

平均收現日數 3.26 2.71 8.67 8.97 7.77 

存貨週轉率（次） 3.68 5.86 6.1 6.52 7.46 

應付款項週轉率（次） 8.28 8.92 9.35 9.05 8.98 

平均銷貨日數 99.11 62.26 59.84 55.97 48.9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

（次） 
3.23 4.00 4.59 5.01 5.73 

總資產週轉率（次） 0.31 0.36 0.34 0.36 0.42 

獲利

能力 

資產報酬率（％） 6.18 3.66 (28.09) 2.27 2.65 

權益報酬率（％） 9.30 5.79 (42.58) 2.85 3.27 

占實收 
資 本 比 率

（％） 

營業利益 10.43 10.13 6.66 10.63 11.74 

稅前純益 48.17 26.38 (159.18) 13.74 14.75 

純益率（％） 19.40 9.69 (82.71) 6.40 6.34 

每股盈餘（元） 4.82 2.8 (26.13) 1.39 1.56 

現金

流量 

現金流量比率（％） 5.44 31.52 (2.04) (61.50) 32.97 

現金流量允當比率（％） 5.08 4.01 16.18 19.35 35.21 

現金再投資比率（％） (0.55) 5.25 (1.76) (4.50) 2.09 

槓桿

度 

營運槓桿度 1.41 1.39 1.40 1.24 1.24 

財務槓桿度 1.23 1.27 1.26 1.1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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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率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

之財務資料。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年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年

度財務資料併入分析。 

5. 年報本表末端，應列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權益總額＋非流動負債）／ 不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 償債能力 

A. 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B. 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C. 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 經營能力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 銷貨淨額／各期平

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C. 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率＝ 銷貨成本／各期平

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F.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利能力 
A. 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 平均資產總額。 
B. 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C. 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益－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註

6） 
(5) 現金流量 

A. 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B. 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出＋

存貨增加額＋現金股利)。 
C. 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註 7) 
(6) 槓桿度： 

A. 營運槓桿度＝(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利益(註 8)。 
B. 財務槓桿度＝營業利益 ／ (營業利益－利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數為準，而非以年底已發行股數為基礎。 
(2) 凡有現金增資或庫藏股交易者，應考慮其流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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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年度及半年度之每股盈餘時，應按

增資比例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行期間。 
(4) 若特別股為不可轉換之累積特別股，其當年度股利（不論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利減

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若為非累積性質，在有稅後淨利之情況，特別股股利應

自稅後淨利減除；如為虧損，則不必調整。 
7. 現金流量分析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係指現金流量表中營業活動淨現金流入數。 
(2) 資本支出係指每年資本投資之現金流出數。 
(3) 存貨增加數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若年底存貨減少，則以零計算。 
(4) 現金股利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金股利。 
(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累計折舊前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行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

判斷，應注意其合理性並維持一致。 
9. 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率計算，則

改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益比率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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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財務分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年   度（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分 析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率 78.17 78.47 81.82 72.83 69.38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率 
272.36 282.22 164.54 230.65 257.45 

償債

能力

％ 

流動比率 103.46 107.05 100.58 106.79 106.67 

速動比率 97.65 99.43 91.97 96.32 96.07 

利息保障倍數 21.29 7.97 (19.88) 11.49 15.15 

經營

能力 

應收款項週轉率（次） 0.50 0.59 0.67 0.83 1.08 

平均收現日數 724.02 616.55 540.89 437.23 337.96 

存貨週轉率（次） 4.64 4.29 4.57 4.52 6.77 

應付款項週轉率（次） 9.45 6.37 5.74 4.78 5.28 

平均銷貨日數 78.6 84.99 79.93 80.81 53.91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

（次） 
2.20 2.30 2.32 2.40 2.71 

總資產週轉率（次） 0.25 0.27 0.28 0.31 0.39 

獲利

能力 

資產報酬率（％） 2.6 1.79 (7.63) 1.51 1.38 

權益報酬率（％） 11.42 7.94 (35.01) 4.74 3.89 

占實收 
資 本 比 率

（％） 

營業利益 71.36 (12.18) (195.48) 12.83 12.06 

稅前純益 96.98 57.24 (149) 34.24 26.31 

純益率（％） 9.92 5.86 (28.67) 4.37 3.27 

每股盈餘（元） 4.82 2.80 (26.13) 1.39 1.56 

現金

流量 

現金流量比率（％） (8.90) 2.07 (10.8) (20.75) (13.47) 

現金流量允當比率（％） (297.22) (274.67) (251.31) (182.65) (84.73) 

現金再投資比率（％） (19.52) 2.40 (25.13) (33.36) (20.35) 

槓桿

度 

營運槓桿度 2.44 (7.83) 0.67 5.42 4.95 

財務槓桿度 1.07 0.60 0.96 1.3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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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率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

之財務資料。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年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年

度財務資料併入分析。 

5. 年報本表末端，應列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權益總額＋非流動負債）／ 不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 償債能力 

A. 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B. 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C. 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 經營能力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 銷貨淨額／各期平

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C. 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率＝ 銷貨成本／各期平

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F.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利能力 
A. 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 平均資產總額。 
B. 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C. 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益－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註

6） 
(5) 現金流量 

A. 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B. 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出＋

存貨增加額＋現金股利)。 
C. 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註 7) 
(6) 槓桿度： 

A. 營運槓桿度＝(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利益(註 8)。 
B. 財務槓桿度＝營業利益 ／ (營業利益－利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數為準，而非以年底已發行股數為基礎。 
(2) 凡有現金增資或庫藏股交易者，應考慮其流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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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年度及半年度之每股盈餘時，應按

增資比例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行期間。 
(4) 若特別股為不可轉換之累積特別股，其當年度股利（不論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利減

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若為非累積性質，在有稅後淨利之情況，特別股股利應

自稅後淨利減除；如為虧損，則不必調整。 
7. 現金流量分析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係指現金流量表中營業活動淨現金流入數。 
(2) 資本支出係指每年資本投資之現金流出數。 
(3) 存貨增加數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若年底存貨減少，則以零計算。 
(4) 現金股利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金股利。 
(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累計折舊前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行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

判斷，應注意其合理性並維持一致。 
9. 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率計算，則

改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益比率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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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 

本公告事項所指稱之關係企業，係指出售電力予用戶之關係企業，若無出售

電力予用戶之關係企業則無須揭露。年報中所揭露之關係企業資訊應包含下列項

目，並經由會計師簽證。 

（一） 關係企業名稱 

（二） 設立日期 

（三） 地址 

（四） 實收資本額 

（五） 主要營業或生產項目 

另考量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資訊，可能涉及業者之經營策略相關訊息。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量，關係企業資訊申報後，將不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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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年報 

年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年度之供電報告、

售電報告、年度收支實績比較表、當年度財務報告、最近五年度資產

負債表、最近五年度綜合損益表、最近五年度財務分析表，以及關係

企業之關係概況。 

一、發電業之年度供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年之供電情形及設備

狀況，含裝置容量、發電量、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量因數、可

用率、最大出力值、熱耗率）、燃料耗用量、機組停機容量、空氣污

染排放量，以及未來 10 年發電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量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量 3-1 

2. 發電量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量、廠用電

量、淨發電量、自用電量 
3-2 

3. 發電設備運作

情形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量因數、

可用率、最大出力值，以及各發電機組

之每度低熱值毛熱耗率（LHV Gross） 

3-3 

4. 燃料耗用量 

當年之燃料煤、亞煙煤、燃料油、柴油、

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蔗渣用

量 

3-4 

5. 機組停機容量 
當年及預計下一年度各發電機組之停機

事由、停機容量、停機期間 
3-5 

6. 發電機組之空

氣污染排放量 

當年各發電機組之硫氧化物、氮氧化

物、粒狀污染物平均排放量 
3-6 

7. 未來 10 年發電

機組設置規劃 

未來 10 年所預計新增、除役、汰換之發

電機組規劃及機組規格、性能填報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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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裝置容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本年度 

實績值(瓩)(A) 

上年度 

實績值(瓩)(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太陽能 
裕隆汽車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  

太陽光電發電機

組 

2,400.125  NA  NA  2400.125 

            

            

            

            

            

合計 2,400.125  NA  NA  2400.125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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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發電量 

110 年度 

(1)毛發電量、廠用電量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毛發電量 廠用電量 
備註 本年度實績

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

(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本年度實績

值(度)(C) 
上年度實績值

(度)(D) 
年度差異比較

(C/D-1)*100 

太陽能 

裕隆汽車

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太陽光

電發電

機組 

1518739 NA NA NA NA NA  

          

          

          

          

合計 1518739 NA NA NA NA NA  

備註： 
1. 廠用電量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 
2.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3.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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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淨發電量、自用電量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淨發電量 自用電量 

備註 本年度實績

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

(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本年度實績

值(度)(C) 
上年度實績值

(度)(D) 

年度差異比較

(C/D-1)*100 

太陽能 

裕隆汽車

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機組 

1795027 NA NA NA NA NA  

          

          

          

          

合計 1795027 NA NA NA NA NA  

備註： 
1. 自用電量係指廠商自行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量，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

等（即不含發電所內用電）。 
2.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3.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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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110 年度 

(1)容量因數、可用率、最大出力值 

能源別 
電廠/發
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容量因數 可用率 最大出力值 

備註 
本年度

實績值

(%)(A)

上年度

實績值

(%)(B)

年度差異

比較(%) 
(A/B-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C)

上年度 
實績值 
(%)(D) 

年度差異

比較(%) 
(C/D-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E) 

上年度

實績值

(%)(F)

年度差異比

較(%) 
(E/F-1)*100

太陽能 

裕隆汽

車製造

股份有

限公司

太陽光

電發電

機組 

12 NA NA 100 NA NA 11 NA NA  

             

             

             

合計 12  NA  NA  100  NA  NA  11  NA  NA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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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電機組每度的低熱值毛熱耗率（LHV Gross） 

項目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本年度實績值(%) 

(A) 
上年度實績值(%) 

(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備註 

汽力機       

複循環       

氣渦輪       

柴油機       

備註： 
1.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2.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3.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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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燃料耗用量 

110 年度 

 (1)燃煤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量 

進口量 
國內 

採購量

毛熱值

(kcal/kg
) 

淨熱值

(kcal/kg
) 

使用量 
期末 
存量 

備註 

1.燃料煤

(濕基) 
公

噸 
        

2.亞煙煤

(濕基) 
公

噸 
        

3.燃料油 
公

秉 
        

4.柴油 
公

秉 
        

5.其他           
 
 (2)燃油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量 

進口量 
國內 
採購量

毛熱值 
(kcal/liter)

淨熱值 
(kcal/liter)

使用量 
期末 
存量 

備註 

1.燃料油 
公

秉 
        

2.柴油 
公

秉 
        

3.其他           
 
(3)燃氣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量 

進口量 
國內 
採購量

毛熱值 
(kcal/m3

) 

淨熱值 
(kcal/m3)

使用量 
期末 
存量 

備註 

1.天然氣
(NG1) 

立

方

公

尺 

        

2.液化天

然氣(NG2) 

立

方

公

尺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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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棄物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量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垃圾 
公

噸 
      

 

2.RDF 
公

噸 
      

 

3.其他          
 
 
(5)沼氣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量 毛熱值(kcal/m3) 淨熱值(kcal/m3) 備註 

1.沼氣 

立

方

公

尺 

      

 

2.其他         
 
(6)生質能發電機組 

項目 
單

位 
使用量 毛熱值(kcal/kg) 淨熱值(kcal/kg) 備註 

1.黑液 
公

噸 
      

 

2.蔗渣 
公

噸 
      

 

3.其他         
備註： 

1. 燃料耗用量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料量。 

2.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並填報低位熱值（LHV）。 

3. 若所用燃料未列於上述，請填報於其他欄位並於備註欄填寫燃料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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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機組停機容量 

110 年度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年度 下年度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量 
停機期間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例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例如機電事故）等非正

常運轉或待機狀態時，需記錄填報。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不論待機或運轉中發生不意之障礙，不能正常啟用

或不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律列為事故。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異常尚可繼續運轉

而不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力調度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力調度處安

排提前停用檢修者不列為事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欄位請依下列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聯 K13 線路工作 

K 2 解聯 K14 指令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力潮流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爐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量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路檢修 

K12 線路故障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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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量 

110 年度 

項目 
電廠/發
電站名稱

機組別 

硫氧化物平均排放量(kg)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量(kg) 粒狀污染物平均排放量(kg) 

本年度 
實績值 

(A) 

上年度 
實績值 

(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C) 

上年度 
實績值 

(D) 

年度差異比較

(C/D-1)*100 

本年度 
實績值 

(E) 

上年度 
實績值 

(F) 

年度差異比較 
(E/F-1)*100 

燃煤機組                       

燃氣機組                       
燃油機組                       

備註：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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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未來 10 年發電機組設置規劃 

111 年～120 年 

(1)火力機組 
電廠 
名稱 

機組型式

／编號 
燃料

別 
裝置容量

(MW) 
淨尖峰出力

值(MW) 
毛熱耗率

(Kcal/kWh)
廠效率註

3 (LHV)
硫氧化物 

(SOX)/ppm 
氮氧化物 

(NOX)/ppm
粒狀物 

(PMX)/ppm
預計併

聯日期 
預計商轉/除

役日期 
製造商 

範例： （新增）            

大林 
超超臨界

／#1 
粉煤 800 752 

7896 
KJ/kWh 

45.59% 30 ppm 30 ppm 20 mg/Nm3 106.7.28
106.10.28(新

增) 
GE 

範例： （除役）            

興達 
汽力機／

#1 
粉煤 500 470   200 ppm 300 ppm 31 mg/Nm3  115.4.28(除役) 三菱 

範例： （汰換）            

興達 
汽力機／

#1 
粉煤 500→800 470→752 7896 

KJ/kWh 
45.59% 30 ppm 30 ppm 20 mg/Nm3 106.7.28

106.10.28／
115.4.28 

三菱→

GE 
範例： (淨尖峰出力調整)           

台中 
汽力機／

#1 
粉煤 550→550 517→529.9 7896→? 

45.59%
→？ 

30→? 30→? 20→? 107.1.28   

             

             

             

             

備註： 
1. 本表請填列 10 年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火力機組，並按年度月份順序填寫。 
2. 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兩年實際操作平均值。 
3. 機組因淨尖峰出力值之調整，亦須填寫毛熱耗率、廠效率、污染物排放量之變動前後數值。 
4. 機組型式請填寫超超臨界、複循環、氣渦輪、柴油機。 
5. 廠效率請填寫 LHV Gross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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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風力機組、太陽能機組 

電廠名稱 機組數目 單機容量(MW) 裝置容量(MW) 
淨尖峰出力值

(MW) 
預計 

併聯日期 
預計 

商轉/除役日期 
製造商 

裕隆汽車太陽能 1 1 1.5  2022/7/31 2042/7/30 聯合再生 
裕隆汽車太陽能 1 1 1.2  2022/9/30 2042/9/29 聯合再生 
裕隆汽車太陽能 1 1 2.6  2022/12/30 2042/12/29 聯合再生 

        
        
        

備註： 
1. 本表請填列 10 年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風力機組，並按年度月份順序填寫。 
2. 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兩年實際操作平均值。 
3. 機組因淨尖峰出力值之調整，請須填寫變動前後數值。 
4. 若同一電廠單機容量不同時，請另列填寫。 

 
(3)水力機組、生質能機組 

電廠名稱 機組數目 
單機容量

(MW) 
裝置容量

(MW) 
淨尖峰出力值

(MW) 
預計 

併聯日期 
預計 

商轉/除役日期 
製造商 河流名稱 

         
         
         
         
         
         

備註： 
1. 本表請填列 10 年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水力機組，並按年度月份順序填寫。 
2. 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兩年實際操作平均值。 
3. 機組因淨尖峰出力值之調整，請須填寫變動前後數值。 
4. 若同一電廠單機容量不同時，請另列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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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電業之年度售電報告 

主要揭露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狀況。其中，傳統

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發電業依其售電

對象填報相關內容，含售電量及用戶數。另外，針對售電予終端用戶

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另填報未來 10 年售電計畫。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售予公用售電業

之售電量 
當年度各能源類別售電量 4-1 

2. 售予再生能源售

電業之售電量 

依據各能源類別及不同業者，當年所

售予各業者之電量 
4-2 

3. 直供予用戶之售

電量 

當年度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實

績值 
4-3 

4. 轉供予用戶之售

電量 

當年度之用戶名稱、行業別、售電實

績值 
4-4 

5.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未來 10 年售

電計畫 

未來 10 年每年的售電規劃量、每度平

均售價與用戶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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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本年度實績值

(度)(A) 
上年度實績值

(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太陽能 1795027 NA NA 

    
    
    
    
    
    
    

合計 1795027 NA NA 
備註：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

（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

類別，進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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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業者名稱＊ 本年度實績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

進行填寫。 
2. 業者名稱欄位，考量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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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行業別 用戶名稱＊ 本年度實績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

填寫。 
2. 行業別歸類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3. 用戶名稱欄位，考量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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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量 

110 年度 

能源別 行業別 用戶名稱＊ 本年度實績值(度)(A) 上年度實績值(度)(B) 
年度差異比較(%) 

(A/B-1)*100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2. 行業別歸類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3. 用戶名稱欄位，考量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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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再生能源發電業：未來 10 年售電計畫＊ 

110 年度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名稱─能源別) 售電目標 
售電規劃量/ 

（已簽約用戶業別）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第四年 第五年 第六年 第七年  第八年 第九年 第十年

10 年 
年平均成長

各業別 
合計 

備註 

售電規劃量             

已簽約量合計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業 
已簽約量              

簽約戶數              

每度平均售價(元/度) 
(小數點後四位)             

 

備註： 
1. 有從事直供、轉供電能予終端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依據其對未來直供、轉供之售電計畫，填報此表。若無售電予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

業者，可免填此表。 
2. 行業別歸類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3. 售電計畫請各再生能源業者依據不同之能源別進行填寫。 
4.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5. 「售電規劃量/（已簽約用戶業別）」係為填寫未來售電目標規劃，若該年度已簽署售電合約者於規劃量下，加註填寫分類業別及簽約量。 
6. 簽約戶數欄位係對應該業別下之簽約用戶數。 
7. 該表係為業者針對未來售電計畫所進行之規劃目標，以做為主管機關參考之用，故申報後不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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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實績比較表 
（1）收支實績比較表 

110 年度 

項    目 
本年度實績數 

(A) 

去年度實績數 

(B) 

年度差異 

(A-B) 

1. 營業收入 8,748,314 NA  8,748,314 

 電業收入 8,748,314 NA  8,748,314 

 其他營業收入 0 NA  0 

2. 營業支出 13,448,509 NA  13,448,509 

營業成本 11,987,740 NA  11,987,740 

營業費用 1,460,768 NA  1,460,768 

3. 營業收益(1-2) (4,700,195) NA  (4,700,195)

4. 稅後盈餘 (4,700,195) NA  (4,700,195)

備註：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益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

之收支實績表。若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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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電業法第六十四條純益規範：「發電業不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收益超

過實收資本額一定比例部分，依規定提撥相當數額。」故，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

源收入後之稅後純益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

表。若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 

○○○年度 

項    目 本年度實績數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減：再生能源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減：再生能源成本及費用  

3. 不含再生能源收益之營業收益(1-2)  

4. 不含再生能源收益之稅後盈餘  

5. 實收資本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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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度財務報告＊ 

  電業除填報年度收支實績比較表外，另須繳交年度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益表、權益變動表、現金流量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且，考量各電業

因經營型態不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異，因此針對年度財務報告不另行訂定

表單格式。 

  另考量年度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量，年度財務報告申報後將不予以公開。 

  電業之組織型態若為公開發行之股份有限公司，則除了繳交年度財務報告，

尚須編製最近五年度之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表及財務分析表。 

  另考量年度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量，最近五年度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不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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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五年度之資產負債表＊ 

（1）個體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項            度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流動資產 12,048,474 13,430,414 27,778,211 21,588,727 28,407,784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註 4） 7,633,561 7,424,065 6,711,446 6,461,658 6,361,945 
無形資產 50,849 57,361 1,263,090 1,275,678 1,277,490 
其他資產（註 4） 58,865,453 58,281,188 44,166,602 68,285,190 56,969,652 
資產總額 78,598,337 79,193,028 79,919,349 97,611,253 93,016,871 

流動負債 
分配前 12,880,622 9,951,525 6,082,477 4,665,156 7,288,443 
分配後（註 5） - 10,951,525 6,082,477 5,719,012 8,200,737 

非流動負債 13,065,852 20,503,035 28,000,464 20,644,257 15,296,275 

負債總額 
分配前 25,946,474 30,454,560 34,082,941 25,309,413 22,584,718 
分配後（註 5） - 31,454,560 34,082,941 26,363,269 23,497,01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52,651,863 48,738,468 45,836,408 72,301,840 70,432,153 
  股  本 10,000,000 10,000,000 15,729,199 15,729,199 15,729,199 
  資本公積 6,578,018 6,563,888 6,566,495 6,597,972 6,665,705 

保留盈餘 
分配前 36,025,088 32,147,077 23,775,185 49,238,886 47,916,002 
分配後（註 5） - 31,147,077 23,775,185 48,185,030 47,003,708 

  其他權益 425,061 403,807 141,833 547,375 497,551 
  庫藏股票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註 7） - - - 564,712 - 
權 益 
總     額 

分配前 52,651,863 48,738,468 45,836,408 72,301,840 70,432,153 
分配後（註 5） - 47,738,468 45,836,408 71,247,984 69,519,859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當年度曾辦理資產重估價者，應予列註辦理日期及重估增值金額。 
5. 上稱分配後數字，請依據董事會或次年度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列。 
6.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7. 本公司於 109 年 3 月 6 日與華創車電公司及鴻海精密工業(股)公司簽署合資協議書，本公司

依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考量對華創車電公司之攸關活動具主導之能力，自 108
年 12 月 31 日始對華創車電公司具控制。考量華創車電公司同屬本公司及台元紡織共同控
制，於編制比較合併財務報表時，應視為自始即已合併重編 107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
負債表及個體權益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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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項            度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流動資產 234,854,492 215,186,668 231,944,241 221,698,791 169,428,441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註 4） 
35,566,354 35,542,275 36,381,174 37,984,471 35,764,145 

無形資產 672,483 804,348 6,770,533 11,577,481 6,880,839 
其他資產（註 4） 52,769,450 49,789,455 38,795,595 48,599,816 46,343,082 
資產總額 323,862,779 301,322,746 313,891,543 319,860,559 258,416,507 
流 動 負

債 
分配前 226,995,138 201,009,483 230,603,249 207,661,949 158,832,963 
分配後（註 5） - 202,009,483 230,603,249 208,715,805 159,745,257 

非流動負債 26,168,118 35,437,943 26,207,143 27,774,636 20,462,405 
負 債 總

額 
分配前 253,163,256 236,447,426 256,810,392 235,436,585 179,295,368 
分配後（註 5） - 237,447,426 256,810,392 236,490,441 180,207,66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益 
52,651,863 48,738,468 45,836,408 71,737,128 70,432,153 

  股  本 10,000,000 10,000,000 15,729,199 15,729,199 15,729,199 
  資本公積 6,578,018 6,563,888 6,566,495 6,597,972 6,665,705 
保留 
盈餘 

分配前 36,025,088 32,147,077 23,775,185 49,238,886 47,916,002 
分配後（註 5） - 31,147,077 23,775,185 48,185,030 47,003,708 

  其他權益 425,061 403,807 141,833 547,375 497,551 
  庫藏股票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376,304)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

益（註 8） 
- - - 564,712 - 

非控制權益 18,047,660 16,136,852 11,244,743 12,122,134 8,688,986 
權 益 
總 額 

分配前 70,699,523 64,875,320 57,081,151 84,423,974 79,121,139 
分配後（註 5） - 63,875,320 57,081,151 83,370,118 78,208,845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當年度曾辦理資產重估價者，應予列註辦理日期及重估增值金額。 
5. 上稱分配後數字，請依據董事會或次年度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列。 
6.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7. 本公司於 109 年 3 月 6 日與華創車電公司及鴻海精密工業(股)公司簽署合資協議書，本公司

依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考量對華創車電公司之攸關活動具主導之能力，自 108
年 12 月 31 日始對華創車電公司具控制。考量華創車電公司同屬本公司及台元紡織共同控
制，於編制比較合併財務報表時，應視為自始即已合併重編 107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
負債表及個體權益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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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最近五年度之綜合損益表＊ 
（1）個體綜合損益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度 
 
 項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106 年 

營 業 收 入 24,310,315 28,271,894 30,261,929 31,808,738 36,092,796 
營 業 毛 利 2,323,993 2,326,374 2,637,334 2,846,516 2,941,489 
營 業 損 益 1,043,326 1,013,256 1,047,888 1,672,619 1,847,150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3,774,088 1,625,139 (26,084,898) 489,167 472,753 
稅 前 淨 利 4,817,414 2,638,395 (25,037,010) 2,161,786 2,319,903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利 

4,715,516 2,739,210 (25,030,120) 2,037,032 2,288,306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 - 
本 期 淨 利 （ 損 ） 4,715,516 2,739,210 (25,030,120) 2,037,032 2,288,306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 稅 後 淨 額 ） 

183,750 210,291 (138,566) (546,290) (780,119) 

本 期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4,899,266 2,949,501 (25,168,686) 1,490,742 1,508,187 
每 股 盈 餘 4.82 2.80 (26.13) 1.39 1.56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列示。 
5.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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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綜合損益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  度 
 
 項    目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資 料（註 3）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106 年 

營 業 收 入 （ 註 6 ） 78,047,772 82,597,514 85,578,910 88,115,701 94,111,028 
營 業 毛 利 （ 註 6 ） 23,423,534 18,629,605 5,725,273 18,965,226 20,001,414 
營 業 損 益 （ 註 6 ） 7,135,785 (1,218,462) (30,747,539) 2,018,343 1,897,02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註 6） 2,562,023 6,942,010 7,310,391 3,366,719 2,241,421 
稅 前 淨 利 9,697,808 5,723,548 (23,437,148) 5,385,062 4,138,448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利 

7,742,315 4,839,562 (24,533,477) 3,847,036 3,078,421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 - 
本 期 淨 利 （ 損 ） 7,742,315 4,839,562 (24,533,477) 3,847,036 3,078,421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 稅 後 淨 額 ） 

149,839 240,989 (304,732) (687,796) (870,238) 

本 期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7,892,154 5,080,551 (24,838,209) 3,159,240 2,208,183 
淨 利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4,715,516 2,739,210 (24,465,408) 2,037,032 2,288,306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 - - (564,712) - - 
淨利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3,026,799 2,100,352 496,643 1,810,004 790,115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

公 司 業 主 
4,899,266 2,949,501 (24,603,974) 1,490,742 1,508,187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 - - (564,712) - -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

控 制 權 益 
2,992,888 2,131,050 330,477 1,668,498 699,996 

每 股 盈 餘 （ 註 7 ） 4.82 2.8 (26.13) 1.39 1.56 
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年度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益

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料。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列示。 
5. 財務資料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理由。 
6. 本公司認為將租賃資產減損損失(原帳列管理費用)及呆帳收回利益(原帳列其他營業收入)

分別入租賃成本及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減項較為適當，故於 109 年改變合併綜合損益表之表
達，108 年度比較資訊予以重分類，俾使表達一致。 

7. 本公司於 109 年 8 月 11 日減資彌補虧損，故 108 年之每股盈餘業以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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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五年度之財務分析表＊ 
（1）個體財務分析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年   度（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分 析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率 33.01 38.46 42.65 25.93 24.28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

設備比率 
860.91 932.66 682.96 1,141.84 1,107.09 

償債

能力

％ 

流動比率 93.54 134.96 456.69 462.77 389.76 

速動比率 35.11 90.54 383.62 363.88 327.21 

利息保障倍數 25.48 13.25 (114.41) 15.577 146.37 

經營

能力 

應收款項週轉率（次） 112.03 134.57 42.11 40.71 46.97 

平均收現日數 3.26 2.71 8.67 8.97 7.77 

存貨週轉率（次） 3.68 5.86 6.1 6.52 7.46 

應付款項週轉率（次） 8.28 8.92 9.35 9.05 8.98 

平均銷貨日數 99.11 62.26 59.84 55.97 48.9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

（次） 
3.23 4.00 4.59 5.01 5.73 

總資產週轉率（次） 0.31 0.36 0.34 0.36 0.42 

獲利

能力 

資產報酬率（％） 6.18 3.66 (28.09) 2.27 2.65 

權益報酬率（％） 9.30 5.79 (42.58) 2.85 3.27 

占實收 
資 本 比 率

（％） 

營業利益 10.43 10.13 6.66 10.63 11.74 

稅前純益 48.17 26.38 (159.18) 13.74 14.75 

純益率（％） 19.40 9.69 (82.71) 6.40 6.34 

每股盈餘（元） 4.82 2.8 (26.13) 1.39 1.56 

現金

流量 

現金流量比率（％） 5.44 31.52 (2.04) (61.50) 32.97 

現金流量允當比率（％） 5.08 4.01 16.18 19.35 35.21 

現金再投資比率（％） (0.55) 5.25 (1.76) (4.50) 2.09 

槓桿

度 

營運槓桿度 1.41 1.39 1.40 1.24 1.24 

財務槓桿度 1.23 1.27 1.26 1.1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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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率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

之財務資料。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年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年

度財務資料併入分析。 

5. 年報本表末端，應列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權益總額＋非流動負債）／ 不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 償債能力 

A. 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B. 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C. 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 經營能力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 銷貨淨額／各期平

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C. 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率＝ 銷貨成本／各期平

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F.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利能力 
A. 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 平均資產總額。 
B. 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C. 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益－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註

6） 
(5) 現金流量 

A. 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B. 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出＋

存貨增加額＋現金股利)。 
C. 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註 7) 
(6) 槓桿度： 

A. 營運槓桿度＝(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利益(註 8)。 
B. 財務槓桿度＝營業利益 ／ (營業利益－利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數為準，而非以年底已發行股數為基礎。 
(2) 凡有現金增資或庫藏股交易者，應考慮其流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數。 



30 

(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年度及半年度之每股盈餘時，應按

增資比例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行期間。 
(4) 若特別股為不可轉換之累積特別股，其當年度股利（不論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利減

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若為非累積性質，在有稅後淨利之情況，特別股股利應

自稅後淨利減除；如為虧損，則不必調整。 
7. 現金流量分析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係指現金流量表中營業活動淨現金流入數。 
(2) 資本支出係指每年資本投資之現金流出數。 
(3) 存貨增加數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若年底存貨減少，則以零計算。 
(4) 現金股利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金股利。 
(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累計折舊前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行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

判斷，應注意其合理性並維持一致。 
9. 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率計算，則

改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益比率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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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財務分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年   度（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 近 五 年 度 財 務 分 析 

110 年 109 年 108 年 
107 年 

(重編後) 
106 年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率 78.17 78.47 81.82 72.83 69.38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率 
272.36 282.22 164.54 230.65 257.45 

償債

能力

％ 

流動比率 103.46 107.05 100.58 106.79 106.67 

速動比率 97.65 99.43 91.97 96.32 96.07 

利息保障倍數 21.29 7.97 (19.88) 11.49 15.15 

經營

能力 

應收款項週轉率（次） 0.50 0.59 0.67 0.83 1.08 

平均收現日數 724.02 616.55 540.89 437.23 337.96 

存貨週轉率（次） 4.64 4.29 4.57 4.52 6.77 

應付款項週轉率（次） 9.45 6.37 5.74 4.78 5.28 

平均銷貨日數 78.6 84.99 79.93 80.81 53.91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

（次） 
2.20 2.30 2.32 2.40 2.71 

總資產週轉率（次） 0.25 0.27 0.28 0.31 0.39 

獲利

能力 

資產報酬率（％） 2.6 1.79 (7.63) 1.51 1.38 

權益報酬率（％） 11.42 7.94 (35.01) 4.74 3.89 

占實收 
資 本 比 率

（％） 

營業利益 71.36 (12.18) (195.48) 12.83 12.06 

稅前純益 96.98 57.24 (149) 34.24 26.31 

純益率（％） 9.92 5.86 (28.67) 4.37 3.27 

每股盈餘（元） 4.82 2.80 (26.13) 1.39 1.56 

現金

流量 

現金流量比率（％） (8.90) 2.07 (10.8) (20.75) (13.47) 

現金流量允當比率（％） (297.22) (274.67) (251.31) (182.65) (84.73) 

現金再投資比率（％） (19.52) 2.40 (25.13) (33.36) (20.35) 

槓桿

度 

營運槓桿度 2.44 (7.83) 0.67 5.42 4.95 

財務槓桿度 1.07 0.60 0.96 1.3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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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率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料不滿 5 個年度者，應另編製採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

之財務資料。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年度，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年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年

度財務資料併入分析。 

5. 年報本表末端，應列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權益總額＋非流動負債）／ 不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 償債能力 

A. 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B. 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C. 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 經營能力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 銷貨淨額／各期平

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C. 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率＝ 銷貨成本／各期平

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F.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利能力 
A. 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 平均資產總額。 
B. 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C. 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益－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註

6） 
(5) 現金流量 

A. 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B. 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出＋

存貨增加額＋現金股利)。 
C. 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註 7) 
(6) 槓桿度： 

A. 營運槓桿度＝(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利益(註 8)。 
B. 財務槓桿度＝營業利益 ／ (營業利益－利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數為準，而非以年底已發行股數為基礎。 
(2) 凡有現金增資或庫藏股交易者，應考慮其流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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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年度及半年度之每股盈餘時，應按

增資比例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行期間。 
(4) 若特別股為不可轉換之累積特別股，其當年度股利（不論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利減

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若為非累積性質，在有稅後淨利之情況，特別股股利應

自稅後淨利減除；如為虧損，則不必調整。 
7. 現金流量分析在衡量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係指現金流量表中營業活動淨現金流入數。 
(2) 資本支出係指每年資本投資之現金流出數。 
(3) 存貨增加數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若年底存貨減少，則以零計算。 
(4) 現金股利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金股利。 
(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累計折舊前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行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

判斷，應注意其合理性並維持一致。 
9. 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率計算，則

改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益比率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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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 

本公告事項所指稱之關係企業，係指出售電力予用戶之關係企業，若無出售

電力予用戶之關係企業則無須揭露。年報中所揭露之關係企業資訊應包含下列項

目，並經由會計師簽證。 

（一） 關係企業名稱 

（二） 設立日期 

（三） 地址 

（四） 實收資本額 

（五） 主要營業或生產項目 

另考量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資訊，可能涉及業者之經營策略相關訊息。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量，關係企業資訊申報後，將不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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